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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啟者：

吾等有感自㆒九八八年以來，本港西北區及北區水患頻生，災區面積之廣，水

浸時間之長，災情之慘烈，均遠較此時期之前嚴重，做成生命財產巨大損失，嚴重威

脅市民正常生活。

有鑑於此，吾等成立小組深入調查此根由，得悉九十年代港英殖民㆞政府發展

㆝水圍新市鎮，填沒屏山河等河道，將大㆞填高十多呎，把鄰近㆞區變成「㆟為低窪

㆞帶」做成水浸事件。港英政府並把「新」築的「㆝水圍懸河」河口定位，使此懸河

河水與元朗河、深圳河等河水相交，水力對衡，而至廣大㆞區水患。

現謹呈㆖小組所調查編成的「新界西北區及北區洪患之根源、隱憂及解決方法」

供閣㆘參閱研究及解決水患，以達社會繁榮安定的目的。

此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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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㆒個健康㆟的心臟除去，換㆖㆟造心臟，這是促進他的健康，還是危害他的生命呢？

相信大家心㆗都會有同㆒答案。但可有㆟知悉，此方法竟是當年港英殖民㆞政府，在

新界西北所取用的所謂（防洪工程）方法。

新界西北平原之集水區範圍，有元朗河、屏山河、錦田河、牛潭尾河等主要河道，疏

排元朗平原及周邊山區的洪水，在后海內灣匯合，繞過尖鼻咀，合流出大海〈註㆒〉。在

此時期，元朗區除個別低窪㆞帶，偶有短暫、小規模（與現今比較）水浸事件外，元

朗區整體㆖不受水浸之苦。元朗區原有之排水系統，基本㆖有效㆞發揮排洪功能，此

良好排洪功能㆒直維持至港英殖民㆞政府發展㆝水圍新市鎮，而遭受破壞。（請參看及

比較㆝水圍新市鎮發展，新的㆟造排水系統建造之前及之後－1988 年之前及之後，水

浸的頻繁度、水浸的區域、水浸的規模及水浸的時間長度，便可清楚明白）。

九十年代，港英政府發展㆝水圍新市鎮，填沒屏山河，並將大㆞填高十多呎，新築的

多條涵管及水道，此等涵管（除 Culvert B 接入 Eastern Culvert 之外），均直接或間接

接入（㆝水圍懸河）。新築的涵管、水道及（㆝水圍懸河），其行水位的高度，多懸在

原有及鄰近㆞方高度之㆖（有等竟比鄰近㆞區高度高出多呎），使原有鄰近㆞區、鄉村

社區，成為（㆟為低窪㆞帶），雨水無法從原有河道排放。然而港英殖民㆞政府之補救

方法，竟是在（㆟為低窪㆞帶）設立（㆟造心臟）―抽水站及活塞排放洪水混合法〈註

㆓〉。

抽水站及活塞排放洪水混合法，是在填高新築的涵管、水道，開設孔道及安置活塞，

其操作情形如㆘：-

(1) 當涵管、水道收集山區及㆖游洪水時，涵管內水位高，水壓力及活塞重量，把

活塞封閉孔道，外面積存雨水不能排放／流入涵管內，而積存雨水單靠抽水站

排入涵管內。

(2) 當涵管、水道內洪水排放，水位㆘降至低於外面積水，至積水的壓力可以大到

把活塞推開，方能使高於入水孔道的積水流入涵管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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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（㆟造心臟）排水方法，將廣大㆞區的㆟命財產作賭注―如抽水系統有毛病、失靈，

會做成水浸事件。如果活塞失靈、失修或受物件阻礙，使活塞不能緊閉孔道，洪水會

從涵管內湧出，將廣大㆞區淹沒至水位與涵管內水位同㆒高度，亦即會將有等外面㆞

區，如㆖璋圍全部、塘坊村部份，迅速水浸可至㆓樓高度。

在建築期間，有智的村民知悉其存在極大危機，群起反對，而港英殖民㆞政府，竟出

動警方鎮壓、拘捕村民（請參閱 1988 年 9 月 21 日華僑日報及各大報章）。

除此之外涵管、水道及（㆝水圍懸河）過窄，不能容納比較大的㆘雨量，使水位快速

㆖漲。在 2000 年 4 月 14 日，新界西北區、北區及深圳特區大水浸，據電台廣播，只

是㆔十五年㆒遇大雨，而在塘坊村西部之水道，水位竟差呎多即滿溢出水道。此等（㆟

造心臟）運作及維修不但費用高，並會使廣大㆞區蒙受極嚴重水浸之災，㆟民生命、

財產毫無保障。事實㆖最直接解決水浸方法，乃開設獨立水道／涵管，將㆖述圍村雨

水，排放出海。

（㆟造心臟）排洪法，不止為害㆝水圍新市鎮鄰近之（㆟為低窪㆞帶），更嚴重的是（㆝

水圍懸河），收集原有之屏山河、㆝水圍河等河道洪水。而其河口的建築位置竟是使其

河水與深圳河、元朗河等河水相交，使此等河水無法在后海內灣匯流，因而產生水力

對衡，減低㆖述河流之流水速度及排水量，至河水水位㆖漲及河水倒流，造成廣大㆞

區水患。（㆝水圍懸河）之集水區面積雖然較之元朗河、深圳河為小，但（㆝水圍懸河）

集水區，多為高山㆞帶，而在平㆞㆖行水的長度，遠比㆖述河流為短。（㆝水圍懸河）

整個集水區的行水時間約兩小時兩小時兩小時兩小時，（每年均有很多次兩小時及以㆘的降雨時間）。以

兩小時或以㆘的降雨時間計算，（㆝水圍懸河）所排出的水量，會較之元朗河、深圳河

為大，加㆖（㆝水圍懸河）河床填高，出口斜度增大，故不論排水量或水力，均較其

他河流為大，因而造成新界西北區、北區及深圳特區廣大㆞區、頻密、大規模及嚴重

水浸災禍。綜而言之，（㆝水圍懸河）及（㆟造心臟）排洪法，乃㆖述各廣大區域水患

之根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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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決方法是存在的／可行的：-

(1) 緊急措施：

（㆙） 挖深各集水區池塘、低㆞，如㆖璋圍之（鹹塘）等，增加蓄水能

力，並將塘底噴漿及把池塘抽乾。

（㆚） 因現有抽水站容量／能力太小，不足應用，所以要多加數個自動

水泵，㆘雨時把雨水抽入（鹹塘）尾之豎井 Minor Intake 3A 排入

涵管〈註㆔〉。

（㆛） 清除涵管／水道內積泥，維修好各活塞。

（㆜） 由（鹹塘）起沿㆝水圍填土斜水腳，開挖㆒水坑道，將水引至 Culvert
B 入口 Minor Intake 3D，排入 Eastern Culvert 出海〈註㆔〉。

(2) 永久方法：

（㆙） ㆝水圍新市鎮進行填土工程時，在㆝水圍西北部之虎草，闢有㆒

條噴沙路，把沙從岸邊噴注至㆝水圍，作填土之用。可以利用此

路，築㆒涵管／水道，使（㆝水圍懸河）河水分流出海，從而減

低（㆝水圍懸河）系統的水位高度，減少河水對衡，使各河流流

水速度加快及排水量增大〈註㆕〉。

（㆚） 永久封閉涵管／水道的孔道，免因活塞事故，釀成大災禍／悲劇，

並建造獨立涵管／水道，收集（㆟為低窪㆞帶）雨水，排放出海。

（㆛） （㆝水圍懸河）系統，設計不合工程原則，如 Ping Shan Culvert
連接 Tai Culvert 段竟作兩個九十度角彎曲，使排水能力減低，要

從新更正〈註㆕〉。

（㆜） 清理及疏浚后海灣近尖鼻咀水警基㆞附近海 的淤坭，以疏導「㆝

水圍懸河」及元朗河等河流的排水。

（戊） 從新規劃、設計港，九，新界之排水／防洪系統，以達到保障社

會繁榮安定、㆟民安居樂業的目的。

本文（調查編寫小組）召集㆟鄧勵今

〈註㆒〉 ㆝水圍發展前各河流在后海灣內順利通流（1987 年之前）。

〈註㆓〉 港英政府已／擬在（㆟為低窪㆞）興建抽水站位置圖。

〈註㆔〉 建議加設額外自動水泵及排水坑位置圖。

〈註㆕〉 建議興建的（㆝圍圍懸河）分流出之涵管／水道，連接 Ping Shan Culvert
及 Tai Culvert 兩個九十度角灣曲涵管位置圖。

附件：屏山鄉聚星樓段河道受㆝水圍發展工程影響事（1988 年 6 月 30 日及 1988 年 12
月 12 日致元朗政務處函件）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